附件2

广西自然资源职业技术学院2025年度下半年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笔试考生注意事项、考试考场规则

考生注意事项

一、考生从系统打印笔试准考证、报名登记表后，请核对笔试准考证上的个人信息及报考信息，如有不符，请及时联系广西自然资源职业技术学院进行更正。

二、考生应提前熟悉考点地址和交通路线，考点外（广西自然资源职业技术学院外指定区域）停放汽车、电动车和自行车的场地有限，请考生自行解决停车问题，建议考生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三、请妥善保管好笔试准考证以备其他环节使用。

四、考生应提前40分钟到达考点，自觉有序地接受工作人员的检查，考生应预留足够时间，以免影响考试。

五、考生凭纸质笔试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参加考试（不在有效期内的居民身份证不能参加考试），两证缺一不可。考生居民身份证失效、遗失或更换中的，凭有效期内的临时居民身份证或广西区内公安派出所出具的注明有效期限的临时身份证明方可进入考场参加考试，其他证件（证明）均不能代替居民身份证参加考试。

六、考生在打印笔试准考证时应认真阅读考试相关规定和要求，承诺已知悉告知的所有事项，并遵照执行。考生打印笔试准考证即视同为认同签署承诺。
考试考场规则

一、考试前30分钟（9:30前），考生凭纸质笔试准考证、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经考场监考人员检查核准后方可进入对应考场，对号入座，并将证件放在桌面右上角，以备复核。

二、考生应自备橡皮、2B铅笔、黑色墨水的钢笔或签字笔，开考后考生不得传递任何物品。

三、除规定可携带的文具以外，考生严禁将各种电子（包括手机、计算器、电子手表、电子时钟、智能手环、蓝牙耳机等各类电子产品）、通信、计算、储存或其他设备和物品带至座位。

四、开始考试15分钟后，考生不得进入考场；开始考试后30分钟内，考生不得交卷离开考场。交卷出场后不得再进场续考，也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或交谈。
五、试卷、答题卡发放后，考生必须首先在试卷、答题卡规定的位置上用黑色墨水的钢笔或签字笔、2B铅笔准确填（涂）写本人姓名和准考证号等有关信息，凡因漏填（涂）、错填（涂）或涂写不清而影响评卷结果的，责任由考生自负，不得在规定以外的位置标注本人信息或者做其他特殊标记；开考指令发出后方可开始答题。

六、考生不得要求监考人员解释试题，如遇试卷分发错误，页码序号不对、字迹模糊或答题卡有折皱、污点等问题，应举手大声询问。

七、在答题卡上作答客观题时，一律用2B铅笔在答题卡上填涂作答，涂、写在试卷上的答案无效。请考生注意保持答题卡平整、干净，请勿折叠，因考生个人问题导致答题卡损坏的不作补充和更换。

八、考场内必须保持安静，禁止吸烟，严禁交头接耳，不得窥视他人试卷、答题卡及其他答题材料，不得故意损毁试卷、答题卡。

九、考试结束铃响，考生应立即放下笔，停止书写。考生交卷时应将试卷、答题卡分别反面向上放在桌面上，经监考人员全场收卷清点无误并准许后，方可离开考场。不得将试卷、答题卡和草稿纸等与考试相关的内容以任何方式带出考场。

十、考生应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接受监考人员的监督和检查。对于考后鉴定为雷同试卷的，给予考生考试成绩无效处理。

十一、违反考试纪律按《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35号）处理。经认定属于考试犯罪行为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规定，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